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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Toc3310][bookmark: _Toc28513][bookmark: _Toc21111][bookmark: _Toc15875][bookmark: _Toc14112][bookmark: _Toc7303][bookmark: _Toc8948][bookmark: _Toc20512][bookmark: _Toc30491][bookmark: _Toc15771][bookmark: _Toc1784][bookmark: _Toc5710]适用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纳入本市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实施范围的排污单位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新增排污权、初始排污权、富余排污权的核定和闲置的排污权审核。
2、 [bookmark: _Toc14234][bookmark: _Toc22932][bookmark: _Toc18653][bookmark: _Toc5209][bookmark: _Toc3255][bookmark: _Toc214][bookmark: _Toc22390][bookmark: _Toc25207][bookmark: _Toc23924][bookmark: _Toc15683][bookmark: _Toc31811][bookmark: _Toc24905][bookmark: _Toc7809]依据文件
《上海市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办法》
《上海市排污许可管理实施细则》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规范本市建设项目环评文件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方法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固定污染源重点污染物许可排放量核算规则的通知》
《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技术指南》
《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HJ 942）
《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 准则》（HJ884）
上述文件如有更新，以最新版本为准。
3、 新增排污权核定
（1） 核定范围
纳入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实施范围的排污单位，按照本市建设项目新增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管理要求需获得新增总量指标的新(改、扩)建建设项目，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核定新增排污权：
（1） 根据国家及本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需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的（含“两证合一”)；
（2） 纳入免办环评的排污许可“一次审批”的；
（3） 建设项目对照环评及其审批意见，发生非重大变动的。
（2） 核定权限
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的建设项目新增排污权，由环评审批部门核定。其他情形的建设项目新增排污权由排污许可证核发部门核定。
（3） 核定要求
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的建设项目新增排污权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新增总量指标核定。环评批复量大于新增排污权核定量的，根据环评批复情况进行补充核定。
纳入免办环评的排污许可“一次审批”的建设项目，其新增排污权根据审核完善后的重点污染物排放量计算说明中新增总量指标核定。
发生非重大变动的建设项目，其新增排污权根据审核完善后的建设项目非重大变动环境影响分析说明中新增总量指标核定。
    排污单位新增排污权根据建设项目新增总量指标削减替代要求等量或倍量购买，按核定量在排污许可证上记载。
（4） 核定程序
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的建设项目新增排污权由排污单位在环评阶段提出核定申请，由环评审批部门核定并出具新增排污权核定单。
纳入免办环评的排污许可“一次审批”的建设项目，以及环评批复量大于新增排污权核定量的建设项目、存在非重大变动的建设项目，其新增排污权由排污许可证核发部门结合排污许可证申领工作直接核定，并出具新增排污权核定单或补充核定单。
4、 初始排污权核定
（1） 核定范围
纳入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实施范围的排污单位，应当核定初始排污权。
（2） 核定权限
初始排污权由排污许可证核发部门核定。
（3） 核定要求
初始排污权根据全量管控的排污许可证载明的污染物许可排放量核定。若存在排污许可证中载明的许可排放量需要调增的情形，应待排污许可证重新申请（或变更）后，再开展初始排污权核定。
初始排污权原则上每五年核定一次，有效期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期一致。国家或本市排放标准或污染物总量控制要求发生变化的，应重新核定初始排污权。其中，涉及排放标准更新的，应校核其初始排污权不得超出排放标准限值与核定风量、年运行时间的乘积。
（4） 核定程序
初始排污权原则上由排污许可证核发部门结合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申领工作直接核定，并出具初始排污权核定单。
5、 [bookmark: _Toc14054]富余排污权核定
（1） 核定范围
纳入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实施范围的排污单位，其在2026年2月1日之后完成的减排工程（措施），应当核定富余排污权。
减排工程包括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技术指南明确的产业结构升级、工业氮氧化物深度治理、含挥发性有机物产品源头替代、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清洁能源替代等工程减排项目；减排措施应满足“可监测、可统计、可考核”的要求，相应排放口安装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自动监控设备并完成联网备案。
（2） 核定权限
富余排污权由排污许可证核发部门核定。
（3） 核定要求
富余排污权原则上按照减排工程（措施）实施前排污许可证中相应生产环节（设施）的许可排放量和实施后按许可排放量计算规则计算的年排放量差值确定。其中，实施减排工程（措施）后的年排放量应以正常工况下稳定运行的数据计算，核定方法详见附件1。减排工程的富余排污权计算结果应不大于按《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技术指南》计算的减排量；已用于建设项目“以新带老”的减排工程（措施），其减排量在核定富余排污权时应予扣除，不得重复计算。
（4） 核定程序
富余排污权由排污单位在减排工程（措施）验收后或取得关停证明的当年提出核定申请，由排污许可证核发部门核定并出具富余排污权核定单。排污单位应提供核定申请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核算技术报告（参考附件2）、减排工程（措施）竣工验收报告、淘汰证明文件等。
6、 [bookmark: _Toc5116]闲置的排污权审核
（1） 核算范围
因生产波动暂时停产或减产、新（改、扩）建建设项目新增排污权暂未使用的排污单位，可申请闲置的排污权审核。
（2） 审核权限
闲置的排污权由排污许可证核发部门审核。
（3） 核算要求
因生产波动暂时停产或减产形成的闲置的排污权，按照排污单位许可排放量减去当年度计划使用排放量的差值核算，当年度计划使用排放量与原排污许可量计算方法保持一致。
因新（改、扩）建建设项目未投入使用形成的闲置的排污权，直接按照购买的新增排污权计算，以交易凭证或排污许可证登载量为准。
（4） 审核程序
闲置的排污权由排污单位于每年6月30日前提出审核申请，由排污许可证核发部门进行审核并出具临时闲置的排污权审核单。排污单位提供的申请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核算技术报告（参考附件2）。
7、 其他
[bookmark: _Toc21513]排污权核定量以“吨/年”为单位，计算结果保留三位小数（采用四舍五入进位法）。排放量不足0.001吨/年的，免于核定排污权。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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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余排污权核定方法

富余排污权核定源项包括有组织源项和无组织源项。其中，有组织源项包括主要排放口、一般排放口、特殊排放口（火炬），特殊排放口（火炬）原则上仅核算正常工况下助燃气体和废气（含氮元素）燃烧产生的氮氧化物；无组织源项包括有机液体储存与调和挥发损失、有机液体装卸挥发损失、废水集输、储存、处理处置过程逸散等挥发性有机物（VOCs）排放环节。
富余排污权应根据减排工程（措施）逐一计算削减量，涉及多项的累计加和计算。具体核定方法如下。
一、减排工程
1. 减排工程类型为产业结构升级的，实施减排工程后的年排放量按0吨/年计，即富余排污权为减排工程实施前相应生产环节或设施的许可排放量。
2. 减排工程类型为工业氮氧化物深度治理、含挥发性有机物产品源头替代、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和清洁能源替代等，减排工程实施后的年排放量按照原许可排放量的计算方法对应计算，且有至少稳定运行3个月的数据。
（1）原许可排放量采用历史实际量时，富余排污权计算公式如下：
      （1）
其中，E—按照排污许可证算法核定的削减污染物的数量，t/a;
E现有—项目实施前相应排放口的许可排放量，t/a;
n—减排工程涉及的排放口数量，个；
γ-生产负荷折算系数，等于排放口对应单个生产线的生产负荷的倒数，无量纲；
Ci—项目实施后第i个排放口的实测排放浓度，mg/Nm3；
Qi—项目实施后第i个排放口的实测风量，Nm3/h；
Ti—项目实施后第i个排放口的排放时间，h；
（2）原排污许可证采用环评预测量时，涉及原辅材料替代情形的富余排污权计算公式如下：
            （2）
其中，E—按照排污许可证算法核定的项目减排量，t/a;
E现有—项目实施前相应排放口或源项的许可量，t/a;
M—项目实施后原辅料使用量，t/a；
P—项目实施后原辅材料VOCs含量，优先采用有资质单
位出具的产品VOCs含量检测报告中的实际检测值；无
实际检测值的，可参照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MSDS）
的VOCs上限值计算；无法提供MSDS的，采用附表1 物
料中VOCs含量测试方法相关规定的标准限值，%;
α—项目实施后的废气收集效率，%；
β—项目实施后废气治理设施的去除效率，%。
（3）原排污许可证采用环评预测量时，涉及工程治理和清洁能源替代的富余排污权计算公式如下：
                （3）
其中，E—按照排污许可证算法核定的项目减排量，t/a;
E现有—项目实施前相应排放口对应的许可量，t/a;
G—工程治理项目中G对应生产设施主要污染物的产生
量，按原环评取值；清洁能源替代项目中G为项目实施
后清洁能源燃料使用量，t/a;
α—工程治理项目中α对应项目实施后废气收集效率；
清洁能源替代项目中，α对应项目实施后清洁能源NOx
产污系数，取值参考《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
和系数手册》，%；
β—项目实施后废气治理设施去除效率，%。
（4）原排污许可证采用技术规范量时，减排工程实施后的污染物排放量通过对应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规定的计算方法进行计算。
二、减排措施
在减排措施实施前后其对应排放口的废气来源未变化的情况下，形成的富余排污权按实施前后排放口的自动监控数据差值计算。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4）
其中，E富余—通过实施减排措施形成的减排量，t/a;
n—减排措施涉及的排放口数量，个；
Gi前—折算为满负荷下，项目实施前第i个排放口的
实际年排放量，t/a；
Gi后—折算为满负荷下，项目实施后第i个排放口的实
际年排放量，t/a。
3、 数据要求
1、减排工程的完成时间。按以下顺序予以认定：关停证明或竣工验收的时间、竣工验收监测报告出具时间、企业内部验收等其他证明材料确定的时间。
2、监测数据要求。减排工程运行时间未满一年的，可采用工程实施后至少3个连续日历月稳定运行的数据折算。按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本市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要求以及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等有关规定，有自动监控设施安装要求的排放口，应优先采用有效的自动监控数据。其他排放口可采用有效的自动监控数据或手工监测数据，采用手工监测数据的，污染物排放浓度原则上不得低于执法（监督）监测数据或竣工验收监测数据；废气排放量原则上按变频风机的最大额定风量或许可排放量计算时的风量取值；年运行时间原则上应与许可排放量计算时的运行时间保持一致。
3、废气收集效率和去除效率。减排工程涉及工程治理项目的，项目实施后的废气收集效率和治理设施去除效率原则上应参考附表2取值，其中废气收集效率不应低于75%；若企业能提供工程设计资料，可按照其实际参数取值。
4、生产负荷折算。若减排工程实施后，其对应的生产负荷未达纲的，可在不超过原排污许可证对应排放量的前提下，依照企业提供的生产负荷证明材料，按生产负荷折算成达纲产能下的削减排放量进行核定。
5、无组织源项。若项目实施前后均属于法律法规标准允许的无组织源项（有机液体储存与调和挥发损失、有机液体装载挥发损失、废水集输、储存、处理处置过程逸散），应采用同一算法核算减排项目实施前后的年排放量差值作为富余排污权。若排污单位存在将无组织废气收集治理后改为有组织排放的情形，富余排污权仅核定满足法律法规标准要求下，削减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6、排污单位涉及标准更新且需进行提标改造的，若在新标准实施前完成提标改造，削减量均可作为富余排污权核定；若在新标准实施后完成提标改造，其满足新标准达标排放的削减量直接由生态环境管理部门无偿收储，相较新标准超额削减部分可作为富余排污权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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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物料中VOCs含量测试方法相关规定
	物料
	类别
	测试方法相关规定

	油墨
	/
	GB38507 油墨中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含量的限值

	胶粘剂
	/
	GB 33372 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限量

	清洗剂
	/
	GB 38508 清洗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限值

	涂料
	绿色产品
	GB/T 35602 绿色产品评价 涂料

	
	低VOCs含量涂料
	GB/T 38597 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涂料产品技术要求

	
	建筑用墙面涂料
	GB 18582 建筑用墙面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木器涂料
	GB 18581 木器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船舶涂料
	GB 38469 船舶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车辆涂料
	GB 24409 车辆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工业防腐涂料
	GB 30981 工业防腐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附表2
废气收集率和治理设施去除率通用系数表
	污染物
	废气收集方式
	收集率[1]

	VOCs
	全封闭式负压排风
	95%

	
	全封闭式正压排风
	80%

	
	负压排风（基本密闭，偶有部分敞开）
	75%

	污染物
	治理技术
	去除率

	NOx[2]
	选择性催化还原法
	80%

	
	选择性非催化还原法
	50%-70%

	
	低氮燃烧法、氧化/吸收法、烟气循环燃烧
	50%

	VOCs[3]
	燃烧及其组合技术
	蓄热燃烧（RTO）、直接燃烧（TO）
	90%

	
	
	旋转式分子筛吸附-脱附-蓄热燃烧、旋转式分子筛吸附-脱附-直接燃烧、蓄热催化燃烧（RCO）
	85%

	
	
	旋转式分子筛吸附-脱附-蓄热催化燃烧、催化燃烧
	80%

	
	
	旋转式分子筛吸附-脱附-催化燃烧
	75%

	
	
	活性炭吸附-脱附-蓄热燃烧或直接燃烧
	70%

	
	
	活性炭吸附-脱附-蓄热催化燃烧
	65%

	
	
	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燃烧
	60%

	
	吸附及其组合技术
	活性炭吸附（集中再生并活化）
	50%

	
	
	低温等离子体/光解/光催化-一次性活性炭吸附
	15%

	
	回收及其组合技术
	冷凝-膜分离-吸附
	90%

	
	
	冷凝-吸附
	非轻烃或深冷（冷凝温度低于-80℃）
	70%

	
	
	
	轻烃（碳4及以下）且冷冻水水冷
	50%

	
	
	吸附-蒸气/氮气/空气等脱附-冷凝
	60%

	
	其他技术
	
喷淋吸收
	DMF、DMAC废气+集中回收
	80%

	
	
	
	甲醛、甲醇、乙醇等水溶性物质
	30%

	
	
	
	非水溶性VOCs废气
	10%

	
	
	生物降解
	生物滴滤
	30%

	
	
	
	生物过滤
	25%

	
	
	
	生物洗涤
	20%

	
	
	低温等离子体、光解、光催化、臭氧氧化
	10%


注：[1]全封闭式正压排风的收集率出自《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技术指南(2022年修订)》；其他出自《上海市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通用计算方法（试行）》。
[2]出自《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不适用于生物质燃料。
[3]出自《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技术指南(2022年修订)》。

附件2
排污单位富余/闲置的排污权核算技术报告

排污权核算技术报告应实事求是，按照科学、客观、准确的原则进行编制。报告宜包括以下内容：
1. 排污单位概况
简要说明排污单位名称、减排工程（措施）名称、批复产品方案及生产规模、概述近一年生产规模、产品产量、环保处罚情况等。
2. 富余排污权核算
（1）减排工程（措施）情况
简要描述减排工程（措施）对应的生产工艺、产污节点、许可排放量。详细说明减排工程（措施）实施内容、投运时间和验收时间。减排工程类型为原辅材料替代的，说明产品产量和原辅材料种类和用量变化情况。减排工程类型为能源清洁替代的，说明工业炉窑或锅炉燃料用量及种类变化情况。
逐一列明涉及的源项和排放口，说明项目实施前后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的产生、收集、处理、排放情况。
（2）减排工程（措施）主要污染物削减量
根据本文件的相关核算要求，结合减排工程（措施）实际情况，选用适用的核算方法核算，明确核算参数来源等。涉及生产负荷折算成达纲产能的，应说明折算方法。
3. 闲置的排污权核算
因生产波动暂时停产或减产形成的闲置的排污权，说明排污单位停产或减产情况，本年度计划使用的排放量，说明计算方法。
因新（改、扩）建建设项目未投入使用形成的闲置的排污权，说明建设项目购买的新增排污权、建设进度、预计投产时间等。
4. 核算结论
说明排污单位富余排污权或闲置的排污权的具体核算量。
5. 证明材料
涉及产业结构升级的减排工程，应提供淘汰证明文件。优先提供地方政府或相关职能部门出具的关闭文件或淘汰关停验收意见（盖章）；无法出具的，可采用工商注销证明、排污许可证注销或变更证明等材料。
涉及工业氮氧化物深度治理、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清洁能源替代等减排工程以及减排措施等，应提供减排工程（措施）竣工验收材料。
涉及含挥发性有机物产品源头替代的减排工程，应提供挥发性有机物含量检测报告或MSDS（取VOCs含量上限值）、产品质量标准（限量值），涉及改造的应提供竣工环保验收报告。
涉及使用监测数据的，应提供有效的自动监控数据或手工监测报告；涉及生产负荷折算的，应附生产负荷证明材料；涉及收集效率和去除效率取值与附表不一致的，应提供能够证明实际取值的支撑材料。

